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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我国是成文法国家，法律条文在法律实践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无论是行政执法、司法审判、律
师办案，还是法学院的课堂教学、学生考试、科研论文等，都离不开对法律条文的学习、理解和解释
。
通过对具体法律条文的学习，我们可以掌握法律的基本知识，也可以了解法律的精神内涵，甚至是法
律的内在缺陷，因此，准确理解法律条文的含义，系统掌握法律条文的内在关系，既是我们学习法律
的基本功，也是一条有效的捷径。
正是基于对法律条文在法律实践、教学科研中极端重要性的认识，我们推出了“学习式法规”丛书，
以帮助广大读者快速地自我学习和精通具体的法律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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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1.质物的转质可以分为两类：其一，责任转质，即质权人于质权存续期间，未经出质人的同意以
自己的责任将质物为第三人设定质权；其二，承诺转质，即质权人在获得出质人的同意后，为了担保
自己或者他人的债务而以质物向第三人设定质权。
　　承诺转质是经出质人同意的行为，质权人对因转质权人的过错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，并不因转
质而加重法律责任。
责任转质因未经出质人同意将质物转质，不仅要承担质物因转质权人的过失而灭失、毁损的责任，而
且要承担转质期间发生的因不可抗力产生的质物的风险责任，其责任要重得多。
　　2.转质权与原质权的关系：　　因转质而取得质权的权利人为转质权人，转质权人的质权优先于
原质权人的质权。
转质权人享有对质押财产的留置、占有权，而原质权人丧失该权利。
转质权人的债权到期的，即使转质人的债权未到期，转质权人也可以直接实现其质权。
实现质权时，应以质押财产的变价款优先清偿转质权人的债权，余额清偿转质人的债权。
　　出质人有权向转质人清偿债务，使原质权消灭，但转质权并不因此而消灭。
转质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，原出质人可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向转质权人清偿转质人的债务，取回质
押财产，然后以取得的债权与原质权所担保的债权相互抵销，以消灭两质权从而抵销原债务人对质权
人的债务。
 　　⋯⋯?

Page 5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物权法学习式法规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6


